
易县农业农村局
2023 年度预算项目绩效

自评报告

根据《易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3 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

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易财监[2024]5 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局对 2023

年财政资金支出情况进行了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我单位全面收集、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，确认

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。将每个预算项目各绩效指

标实际完成值（实现程度）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，逐项评

定每项指标得分，汇总形成预算项目自评最终得分。按照绩效自

评表的格式和要求，逐项目填写各绩效指标得分、预算项目绩效

自评最终得分。

我单位 2023 年度调整预算金额 29396.845199 万元，年度整

体支出 21916.408411 万元。共实施 153 个项目（其中：涉密项

目 0 个），自评结果为优的 148 个、良级的项目 0 个、中级的项

目 4 个、差级的项目 1 个，自评率为 100%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全年实施的项目中，按照绩效目标指标完成的项目 153 个，



差级项目 1 个：2023 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（冀财农[2023]55

号）（第三次土壤普查）项目。未完成指标及原因分析：第三方所

有化验数据完成后，需上传至三普数据平台，省质控中心对化验

数据进行质控。因质控化验数据超出阈值，要求第三方重新开展

土样数据化验，再上传数据至三普平台进行质控，导致该项目未

按约定时间完成。故该项目结转到 2024 年。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通过绩效自评，发现绩效目标设定基本实现合理且清晰明确，

项目管理机制健全、措施保障有力，全面按时完成各项绩效指标。

同时，存在个别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不准确、不全面、不科学的情

况。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一是针对存在的问题,研究制定的完整的整改措施。

二是增强单位的绩效评价主体责任意识。

三是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及时准确的完成项目绩效自评。


